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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支持新能源汽车下乡 延长补助/加快充电设施建设

 近日，工信部官网发布了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0456号《关于促进农村地区新能源汽车推广，
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提案》的答复，表示会同相关部门积极开展农村地区新能源汽车推广工作。

 以下为原文

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0456号（工交邮电类38号）提案答复的函

致公党中央：

 你们提出的《关于促进农村地区新能源汽车推广，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提案》收悉，经商交通运输部、能源局，现
答复如下：

 新能源汽车是全球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绿色发展的主要方向，也是我国汽车产业实现二氧化碳减排目标和高质量发
展的战略选择。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有关各方共同努力，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取得积
极成效。农村地区具有停车、充电设施建设等适合新能源汽车发展的便利条件，促进农村地区新能源汽车消费，不仅
能够拓展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领域，还有助于引导农村居民出行方式升级，助力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我部赞同你们提出的建议，会同相关部门积极开展农村地区新能源汽车推广工作。

 一、关于实施“新能源汽车下乡”三年行动计划，适当延长对农村用户的财政补助

 相关部门高度重视新能源汽车在农村和三四线城市的推广应用。一是财政部已制定相关政策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
展。按照2020年3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将购置补贴政策延长至2022年底。同时，平缓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坡力
度和节奏，2020—2022年补贴标准分别在上一年基础上退坡10%、20%、30%。二是我部联合相关部门连续两年组织新
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今年将重点在消费需求旺盛的三四线城市、县区举办推广活动。下乡车型在2020年下半年销售约
36万辆，同比增长80%，为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加速新能源汽车市场回暖作出了积极贡献。同时，支持金融机构创
新适合农村及中小城市消费者的购车贷款金融产品，支持电网企业、整车以及充电运营企业联合开展V2G（车网互动
）攻关及试点示范，提升充电服务保障能力。

 下一步，我部将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稳定扩大汽车消费、开展新一轮汽车下乡工作部署，联合相关部门继续组织好
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为改善农村出行条件和美丽乡村建设作出贡献。

 二、关于鼓励企业开发适用农村的新能源汽车产品，健全农村新能源汽车运维服务体系

 相关部门积极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一是我部鼓励参加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的企业加
大农村市场先进适用车型开发力度、健全运维服务体系，上汽通用五菱、长城汽车、奇瑞汽车、合众汽车、北汽新能
源等20多家企业参与活动的车型超过60多个；国家电网制定“两保障、两促进”十项举措，在28个地市、81个区县开
展服务新能源汽车下乡试点。二是交通运输部大力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加快农村客运、物流发展，促进农村地
区新能源汽车推广；2019年8月，会同相关部门印发《关于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推
进县、乡、村三级物流网络节点建设，鼓励推广应用新能源、冷藏保温等专业设备和车型，提升农村物流综合服务能
力；研究制定关于推动农村客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拟明确在有条件的地区将适合农村路况和适应群众出行需要
的新能源、清洁能源车辆用于农村客运，推动农村客运绿色低碳发展。

 下一步，我部将会同相关部门结合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进一步完善农村充换电站服务水平；交通运输部将会同相
关部门全力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等工作，加快出台关于推动农村客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
见，探索在农村客运领域推广新能源汽车，推动农村客运绿色低碳发展。

 三、关于将充电设施建设纳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重大工程，统筹开展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建设

 为全面提升新能源汽车充电保障能力，相关部门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研究编制并以国务院办公厅名义印发《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2020年10月），明确提出加快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科学合理布局。
二是发展改革委、能源局、我部、财政部联合印发《提升新能源汽车充电保障能力行动计划（2018—2020年）》（20
18年11月），提出“优化充电设施规划布局，根据中长期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区域分布、类型结构等，梳理总结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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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放及充电规律，分析充电需求场景，优化车桩匹配，及时滚动编制充电设施建设专项规划，并将其纳入城乡整体规
划，指导充电设施科学合理布局，补齐充电网络短板，有效缓解充电设施利用率低和车辆充电不便利并存的矛盾；保
障公交、出租、物流、环卫等专用充电设施用电需求”等任务。三是发展改革委、能源局研究制定《关于进一步提升
充换电基础设施服务保障能力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2021年5月），提出优化城乡公共充换电网络建设布局，
推进乡镇充换电设施建设，研究纳入各地综合督查考评范围，到2025年，东中部地区省份力争建成不少于10个“示范
乡镇”和30个“示范村”。

 在各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下，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快速发展。截至2021年6月底，已建成各类充电桩194.7万
个，其中公共充电桩92.3万个、私人桩102.4万个，换电站716座，已形成全球最大规模的充电设施网络。整体来看，
我国充电基础设施基本支撑了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但仍需加大建设力度，优化布局，提升发展水平。

 下一步，我部将配合发展改革委、能源局加快制定发布提升充换电基础设施服务能力政策文件，聚焦解决当前充电
基础设施存在的突出问题，推动完善农村地区充电基础设施规划布局，支撑农村地区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

 四、关于推动新能源汽车与农村现代能源体系建设协同融合，探索可再生能源与电动汽车大规模融合应用的新模式

 为了推动新能源汽车与能源融合发展，相关部门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
35年）》明确提出“加强新能源汽车与电网（V2G）能量互动。加强高循环寿命动力电池技术攻关，推动小功率直流
化技术应用。鼓励地方开展V2G示范应用，统筹新能源汽车充放电、电力调度需求，综合运用峰谷电价、新能源汽车
充电优惠等政策，实现新能源汽车与电网能量高效互动，降低新能源汽车用电成本，提高电网调峰调频、安全应急等
响应能力”。“促进新能源汽车与可再生能源高效协同。推动新能源汽车与气象、可再生能源电力预测预报系统信息
共享与融合，统筹新能源汽车能源利用与风力发电、光伏发电协同调度，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比例。鼓励‘光储充放
’（分布式光伏发电―储能系统―充放电）多功能综合一体站建设”。二是《关于进一步提升充换电基础设施服务保
障能力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推动V2G协同创新与试点示范。支持电网企业联合车企等产业链上下
游打造新能源汽车与智慧能源融合创新平台，开展跨行业联合创新与技术研发，加速推进V2G试验测试与标准化体系
建设。探索新能源汽车参与电力现货市场的实施路径，研究完善新能源汽车消费和储放绿色电力的交易和调度机制，
促进新能源汽车与电网能量高效互动，加强‘光储充放’新型充换电站技术创新与试点应用”。三是能源局结合电力
发展“十四五”规划工作，统筹协调农村地区电网规划和充电基础设施规划，做好农村居民充电设施接入服务保障。

 下一步，我部将充分发挥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机制作用，统筹协调相关部门，深入贯彻落实《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鼓励支持农村可再生能源相对丰富地区研究探索新能源汽车与可再生
能源融合应用的新模式。

 感谢您对汽车工业的关注，欢迎再提宝贵意见。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1744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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